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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春秋》學之《公羊傳》為漢儒董仲舒傳承，而董仲舒公羊學中所涵禮思想，除了接續先秦儒學禮觀念的省察與闡釋外，亦依《春秋》學經史兼具的特性，於史事義例中揄揚經義思想，是為據歷史故事抒發價值評判與善惡褒貶，且有以暢發歷史意識是義理的載體。多處文獻證據顯示董仲舒公羊學所涵禮思想乃於《春秋繁露》有所蘊涵，本文則藉〈仁義法〉標舉「仁」與「義」是《春秋》書法的主要精神，並歸納〈仁義法〉對八則事件的評論，進而以禮思想說明這些歷史人事物的經歷，一一可見有所臧否的核心觀念在是否彰顯人文精神，且可由此申論董仲舒公羊學禮思想的道德政治，及其對人主文化修養的肯定。是以本文結論董仲舒公羊學禮思想的要義在經由省察歷史人事物活動過程的禮文視野，發掘實踐者的是非善惡、吉凶休咎、文化與否，亦即探賾歷史存在是否啟導價值省察和生命真諦，此所以經傳史文「禮也」「非禮也」的批判思維，具有暢發意義世界的作用。吾人藉《春秋》公羊學考察到董仲舒所述禮的思想內涵，除了可豐富傳統禮學研究在義理方面的內容之外，且於延伸儒學與禮觀念的理論關係的探討面向上，於思想脈絡有所掌握儒學發展的重要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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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學術史中《左傳》、《公羊傳》與《穀梁傳》各有擅長與勝場，三者於經學地位亦歷經代興。一方面，歷代學者之文論與典籍，取材於《左傳》者不知凡幾，自東漢並經魏晉南北朝左傳學家推展，至唐代《五經正義》的獨尊，《左傳》幾已成正統。另一方面，自清代中葉莊存與《春秋正辭》集《公羊傳》理論解釋《春秋》經，莊氏所開啟常州學派復興公羊學及其影響
，迄清代末葉，清中後期公羊學家再興公羊學的成就，實不亞於漢代今文學家的創建。而《穀梁傳》的研究著作雖不如公羊學，然亦因清代考據之學的興起，在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與許桂林《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柳興恩《穀梁大義述》，乃至清末廖平《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的致力下，《穀梁》義理亦可與《公羊傳》和《左傳》並駕齊驅
。誠如張素卿〈「漢學」典範下的清代《榖梁》學〉
所指出，惠棟〈穀梁古義〉
，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廖平《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接續發展，三者間非唯僅限於漢學考證，猶以後二者之訓詁與經義的聯繫，是可謂義理探索亦是新興穀梁學的目的之一。而《左》《公》《穀》之所以有如此學術活力，乃由於此三典籍不僅是史書，亦是經書，而綜合史學與經學，才得以察識二經典的豐富內容實為思想的活水源頭。而且，當學者將歷史傳統做為思想發生之問題意識的源頭時
，即是意識到思想自身的意義亦可置於歷史背景中來進行理解與詮釋，歷史流傳過程無疑是義理的載體。因此，本文之探討乃接續過往《春秋》三傳與董仲舒禮思想的研究
，就董氏公羊學禮思想的內涵中，進一步發掘董仲舒儒學的歷史意識，亦即探索《春秋繁露》藉發揮公羊學而有之歷史敘事與評論之處，如何有禮觀念的應對，並說明如此禮觀念所涵歷史意識的實踐意義。而此亦企望藉董仲舒思想系統內部有關歷史判讀與禮的論述來呈現儒者對歷史的價值觀，並有政治思想的申論。是以依前述討論目的，下文論證程序分為五部分，最後則就董仲舒公羊學禮觀念在思想史的理論意義作結論回應。
一
《春秋》三傳因發明《春秋》微言大義，乃從史傳升格為經典，自有經學史以來，圍繞傳注文獻、經學家與經學思想之研究，蔚然成林。此中學術發展源頭，當與孔子述作《春秋》經之成立有關
。孔子之為儒家哲學之始，其重要意義在於創建人文精神與重述歷史思想，紹述西周禮樂文化，將文化與歷史結合，此所以可謂道德意識與歷史意義的結合。而儒學的歷史發展在先秦孔孟荀之後，莫不以董仲舒思想為漢儒代表。而董仲舒儒學之所以可注目禮思想，其理據有三，首先，自孔子以「仁」反省並賦予「禮」的存在意義後
，禮觀念即為儒學體系之一，如高明〈孔子之禮論〉
即將孔子之論禮分作功能、根本、實施與門類等方面為之論述，說明禮之功能以「立人」為主，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際關係、指導與節制等，皆有相當作用，此所以孔子強調「立於禮」。禮之根本則在強調「禮之本」非僅存於儀文形式，而乃存乎內在性情之正本，此所以孔子肯定「先進於禮樂」以及「繪事後素」，因為「質」之為貴，文勝則離本，即以本質為先，禮文為後。至於禮之實施在以「敬」為動機，以「和」為效果，以及以「因革」面對制度。而禮之門類在高先生論文後段以五禮(吉、凶、軍、賓、嘉(分析《論語》文獻，以為孔子禮論之證明。若再參考高明先生於〈原禮〉所分析，禮之三種意義((履、理、體，及其五種原則((隨時、達順、備體、從宜、合稱，乃是使政治實踐得以建立的根本，則可知中國政治制度的根源在於禮
。進而言之，禮的實踐性乃儒家學術重要思考對象，儒學內涵之一即在思辨「禮」所蘊含的「禮義」，探索每一儀文所關涉「禮」之思想，與所涉生命實踐的意義，此是孔子禮學作為儒學根源之關鍵。誠如高明先生於〈孔子之禮論〉結語所指出，儒家禮學莫不源自孔子禮論，既有孔子弟子論禮雜見於羣籍與《禮記》，及至荀子禮學，再有漢儒專以禮學名家。是以若留心孔子之後學者如何詮釋「禮」的歷史背景，則以漢儒在經學背景中有禮學發展，其不獨在三《禮》之學，而是廣之於《春秋》學有關「禮」的文獻與其思想背景
，如此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論「禮」之思想義涵，是可為孔子之後以禮觀念為脈絡的重要發展，是儒學進入西漢後值得關注的思想史面貌，並可見禮思想是儒學史的重要因素。

依上述思想史意義，即有探討理據之二。回顧《春秋公羊》學的發展史，董仲舒自是漢興以來倡發《公羊傳》與公羊學的首要大儒。若依《春秋》學微言大義的特性以觀董仲舒於〈俞序〉歸納孔子作《春秋》之意旨道：「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
，則《春秋》歷史的精義乃為表明是非善惡問題之所在，並藉人事明理義，以期回復王道。是以同篇董氏又引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王心」是董仲舒對孔子《春秋》學從道德政治意識所做的詮釋，指出《春秋》所載非僅是文字報告，而是在歷史文獻記載中，人與思想作為活動主體能於歷史發展過程中呈現生命實踐的價值性，此從政治文化言即是「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俞序〉）。《春秋》的背景與《公羊傳》的解經語境固離不開政治情境，然儒學傳統本非為政治而政治，政治活動的核心實是生命的實踐意義，因而董仲舒於〈俞序〉再次表明「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此乃理論與實踐合一之言，歷史的理論意義是思想實踐的對象，猶以歷史所蘊含的天道觀乃所以啟發吾人道德踐履的智慧，此即《春秋公羊》學之借事以明義非僅是政治解讀，亦有將價值觀念蘊含在歷史所流傳之有關天的表述中
，是以遂可謂歷史中的價值觀是為著呼應天理天道天命，歷史中的生命實踐實纔可謂具有永恆的意義。而若據筆者之前的研究，《春秋》學的禮觀念與禮思想涵攝著儒學的實踐意義，是儒學藉歷史道出禮的實踐的時空表現。
理據之三。《春秋》經世乃董仲舒《春秋》學與三傳異同比較的著力點，若歸納筆者之前的連續性研究
，可發現，《春秋》學所蘊含的歷史思想乃為儒學理想之實現場域，其中固有政治歷史的批判與評價，然而經學大家於春秋時期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歷史過程中，益發現到道德政治與人事德行實可以天的觀念作詮釋，天的意義又實與歷史的人事物同在，此乃生命歷程與生命的實感是不離天命、天志、天意、天道、天心、天德、天氣、天數的廣被，以及應天、奉天、法天、事天、祭天的實踐回應，此所以董仲舒的天道觀蘊含歷史意識，且又有禮觀念作論述
，以為傳達歷史發展中王者治世、人道德性、禮樂文化、宇宙萬物的積極意義，乃至災異現象亦非一般迷信，而是可據歷史事件以做反省，避免人事政治的思想迷失。而《左傳》與《公羊傳》的歷史意識本有「天」的敘事於文義中，《穀梁傳》與它們較之，不遑多讓。〈莊公元年〉解釋「夫人孫于齊」而言「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
；〈莊公三年〉評周桓王喪事而言「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文公三年〉評文公「逆祀」僖公而言：「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宣公二年〉評「趙盾弒其君」之事而敘述：「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昭公二十九年〉載季孫意如欲卸罪責而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在在顯示《穀梁》學亦有天道觀可論，並在與《左》《公》比較中，除可見經學家共通地在史文中察見天的意義，有以傳述天的觀念是解釋人道實踐的憑藉外，且益在傳文作者以禮義或禮制解經與作評論中，考察歷史中的天道觀如何藉由禮觀念以拓展和延續。是以若據董仲舒公羊學禮思想以為線索，發掘經傳義理如何於論述歷史中傳達天道之啟示人道，人道如何感應天道，以致天道觀如何啓迪生命實踐，當可在歷史意識之蘊含人文禮義精神，以及禮制實踐之結合歷史過程，而有矩矱，此乃董仲舒公羊學所論及之歷史敘事和評判涵攝著禮觀念及其相關天道思想是也。
二

上述理據可在《春秋繁露》獲得初步證明。〈玉英〉有道：「《春秋》有經禮，有變禮」，並舉德行之禮、婚禮、嗣君之禮與婦人之禮等在為常或為變方面的禮節作說明，而結語：「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
。此則見董仲舒藉《公羊傳》解經而說禮意
，亦知禮之為規範並非教條主義，而是能夠應對人間實際事務，以為調節出合理的道德實踐
。實則董仲舒於〈楚莊王〉標舉「《春秋》義之大者也」，若是以禮的倫理義與規範義而言，則《春秋》學之思想必肯定禮的建構，因而可見董仲舒《春秋公羊》學之有制度面的論述。唯非僅此，董仲舒在明言「《春秋》之論事，莫重於志」（〈玉杯〉）的命題下，道之以「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同前），此乃據《公羊傳‧文公二年》「譏喪娶」之事以明之文質兼備與貴志。而傳文譏諷乃針對經文「公子遂如齊納幣」而論，然倘若比較《左傳》之云：「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傳文所解乃禮制禮意兼具，無論從納幣國君不親至，到表達新君應有婚姻嘉禮，以至娶嫡夫人是為幫助國君祭祀先君先祖，是為有孝道之禮，則作傳者觀點均視魯文公作法乃合情合理，一反《公羊傳》評語。再對照《穀梁傳》范注云：「喪制未畢而納幣，書非禮」，是益可見同一事件之對反立場。將前述回顧董仲舒在〈玉杯〉有「貴志」之說，乃見董子理解孔子對「禮之本」觀念的思辨，掌握儒學禮思想在著重禮的本質與價值義，及實踐者的意向，而非僅視禮意為外在形式而已，則董氏春秋學亦隱喻對文公圖婚之事之評價，應從行為者之內在意圖為優先考量纔是。至於禮制，在〈三代改制質文〉中董仲舒固有據歷史發展而自訂禮制的意味，特見董氏基於「孔子立新王之道」（〈玉杯〉）的主張，乃論「《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絀夏、親周、故宋」，是為有變革的意向。然董仲舒藉強調孔子立新王乃為了論證改制的合理性，而改制不僅是政治制度，在周文的背景中，亦是改革禮樂典章，是文化之鼎新革故，此可在孔子「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為政〉）之說中取得肯定，禮在歷史中實有因革損益，亦即歷史傳統非不可更張，而是取於歷史中文化精神以為傳承，讓價值脈絡適所以成為道統，且是吾人面對歷史而值得接續之處。又受命改制固董仲舒所盛言，然而董子亦推論「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楚莊王〉）
，改朝換代乃為常態，唯有德的王者能面對世代更迭而推行儀文改制，此所以是維繫道德於不墜的《春秋》王道。且觀〈仁義法〉發明《春秋》之志、《春秋》之治、《春秋》之辭皆不離言仁與義以為法則，董仲舒的《春秋》學在禮思想下即是道德政治的實現。
唯學界多指出董子經由公羊學以言改制，在政治實踐上必言禮與制度的觀念，實則如此詮釋無乃是將禮思想含括於政治義中，且以政治目的為優先。然若察見董仲舒於論述禮思想是意在調整禮制的過程中，堅持仁德義理與人文內涵纔是面對歷史變動的正道，則藉由史文，亦即經由《春秋》經傳所涵思想之指引，是可見儒學禮思想之脈絡與開展。前述可從周文宗法之主「親親」與「尊尊」進一解。《公羊》與《穀梁》皆有肯定親親和尊尊的表述與意向，然在《公羊》是堅持「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莊公三十二年〉）以及「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同前）的原則，尊尊優於親親，甚至可以犧牲親親。至於《穀梁》則是堅持「君無忍親之義」（〈襄公三十年〉），極力維護親親和尊尊兼顧，甚至親親優於尊尊
。筆者之前研究曾指出，親親抑或尊尊之道在《公》《穀》二傳解經之立場，尤其對照《左傳》另有「大義滅親」之說，則三傳之間之作價值判斷的依據，極具倫理與政治之理論關係的思辨
。而若依本文所探討的主題，則歷史意識亦可檢視「尊尊」「親親」的關係是否導向親情倫理觀念應該優先政治現實，或是客觀（政治）規範大於恩情的保存，而此亦可與董仲舒公羊學禮思想所涉「尊尊親親」各項歷史情事作比較。因為，依孝子仁人所處客觀地位與名義名分，而又須面對（道德）價值抉擇時，親親與尊尊之二選一，或使之兼具及共處的衡量，其實可加入「禮」的因素來探討政治倫理的問題結構，並尋求解決之道。董仲舒於〈王道〉論王道政治之一即是「親親而尊尊」，唯董氏亦觀察到春秋時期乃「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的年代，因而於肯定「《春秋》立義」中，又道出《公羊傳》之「君親無將，將而誅」。然若留意〈王道〉於細數各則歷史事件並表達各項評語中，亦言：「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倘如孝悌是禮義的內容，則「親親之恩」之說於董氏《春秋》學堅守《公羊傳》上是有所抉擇的，此即董仲舒於立論中試圖加入歷史所帶來的多面向思考，發現「親親」亦是《春秋》學評價詞語所在，此參以〈僖公五年〉經載「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相關傳注可為證。《公羊傳》云：「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何休注曰：「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
，可見公羊學不是沒有親親之道，即此事件表象上是後宮爭嫡導致君父不君父，然倘若晉獻公願以親親為思，應不至於發生公子或死或逃之亂。是以董仲舒於此事評論道：「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王道〉），可謂以理指出國君親不親而有尊不尊之後果，吾人觀察歷史事件非是僅可以政治效果而全然無道德意識。《公羊傳》有「君子篤於禮而薄于利」（〈宣公十二年〉）之說，董仲舒藉此言「《春秋》之救文以質」（〈王道〉）
，可見尊尊亦須有親親因素，是為有理，亦是為歷史觀點應重在倫理評價。
三

《公羊傳》及其學者之以微言闡述義理的特色，且基於傳史的性質，亦即經由歷史線索與義理的結合，加以董仲舒「禮」觀念的運用，應可察識《春秋》學以歷史事件為載體中的儒學禮思想。因此，基於上文所提及之〈仁義法〉，以其直言《春秋》筆法最重要的精神是「仁」與「義」，下文即據篇文所涉8則歷史事件的價值觀以為例證，先表列如下：

	     分類

紀年
	經文
	《公羊傳》
	〈仁義法〉

	莊公

十八年
	夏，公追戎于濟西。
	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
	則善其所恤遠也
。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之，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

	僖公

四年
	齊人執陳袁濤塗。
	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者，我不正也。

	僖公

十九年
	梁亡。
	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

	僖公

二十六年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嶲，弗及。
	其言至嶲弗及何？侈也。
	嶲，《傳》無大之之辭，自為追。

	宣公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
	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娛其意。

	宣公

十五年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仁義法〉：「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

	昭公

十一年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子虔何以名？絕也。曷為絕之？為其誘封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
	    〈仁義法〉：「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者，我不正也」。

	定公

四年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
	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楚）為是興師……蔡請救于吳……於是興師而救蔡。
	〈仁義法〉：「闔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


上列八則經傳在〈仁義法〉圍繞著董仲舒所論《春秋》主旨((「仁」與「義」，即《春秋》原理在「仁之法在愛人」，及「義之法在正我」。有關前者，董仲舒比較魯莊公與魯僖公追逐外敵之意圖，指出僖公之追齊師，不如莊公追西戎之預為救害，且是為中原諸國預先防備，因為後者符合仁者「以仁厚遠」之精神。進而言之，若以孔子肯定仁者「愛人」（〈顏淵〉）為出發點，不僅非必不如晉靈公無道傷人而自亡
，且可如莊公為天下人著想，仁愛為懷，保有家國。董仲舒將前述政治實踐肯定作「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即仁者之智能知禮而行，此一方面是有德者能行道德規範，另一面則是為國者持守道德行為的表現，亦不啻彰明《春秋》書法的歷史明證。至於「義」方面，潞子之所以可以反證楚靈王、齊桓公與吳王闔廬不義，乃因其能正身，此反映出縱使身正國亡，猶能受史筆褒贊。歸納而言，即是〈仁義法〉所謂「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禮的規範義能帶來正面結果，則治國同治身
，為政者應視政治實踐為道德實踐的延伸，如同「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自治纔能治人，此是儒學反求諸己之由內而外的根本，以「禮」言之，乃生命實踐的自我規範的對外開展，而且，禮實踐之證成場域，於董仲舒思想，即是《春秋》學的歷史世界。
倘如上之說明，則歷史意識為董仲舒儒學禮思想所提供即不僅是解經的方法，亦是董氏禮思想的「前理解的視域（horizon）」
，《春秋》學的存在反映出儒者的禮學闡釋亦必須在歷史中具備思想的連續性，儒者對禮學的視域乃是公羊學傳統做為詮釋者與禮思想闡發的先行結構
，以此形成解釋的洞見，從而反映出禮的歷史性的思想意義，而有過去與當代的結合。是以歷史意識另一方面即可以指引吾人察見董仲舒不僅是漢儒通經而能對禮學做出闡釋者，董氏思想亦是對《春秋》學存在著歷史意識，並於如此背景中形塑儒學禮思想。面對《公羊傳》既是歷史文本，亦是義理文獻的性質，董仲舒乃使其思想活動具有綜合過往歷史各種思潮的內涵，反映出董仲舒禮思想體系實是「發生歷程」與「本質歷程」的整合。發生者是指哲學家在具體歷史背景下所提出理論之目的，本質者則是理論自身有其普遍性，可超越歷史時空背景展現理論的有效性
。而「禮」的發生固有儒學出現前的基本意義，但禮的學說的闡釋亦是先秦儒學的主脈，董仲舒順著公羊學傳史的義理，乃藉此示現禮思想在歷史中的意義。此亦由於據上述歷史意識的方法，人是存在於歷史中的實踐者，意即歷史是與吾人生命實踐共存的客觀存有。依歷史意識的觀點，思想活動是發生與本質歷程兼具，亦即藉由歷史意識活化文獻涵義的詮釋歷程是可能的，則儒學有關禮的論述即是有開展的空間。易言之，歷史所提供給吾人的不僅是過往陳跡，當秉持禮觀念的人文義理來追問歷史時，《春秋》史傳應可呈現為思想的開放性，在史記傳說中，尋求禮的真理經歷史傳統所留給世人的樞機，此所以歷史的主流是文化。而由人文歷史以見文化生命的具體落實在董仲舒公羊學言，是亦可以禮思想為指示，因而有義理脈絡的把握，上引〈仁義法〉「知禮之本」的省察，其印證之建立即源於「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志也」。《春秋》歷史的意義非靜態的遺書，觀史乃為識變，於事變動盪中察知亂源，因而能杜絕禍害，此當為歷史的職志。吾人進入歷史世界非僅是發現一般所謂述往記古的語文活動，而亦應能在古人記事且有學者加以闡釋中，體察歷史對各式人物各樣事蹟的批判指引，以為生命實踐應有之志向。此所以見董仲舒〈仁義法〉不僅以《春秋》為鑑，篇文後半部亦引《詩經》《論語》為證
，以明古文先哲之為歷史所融貫，《春秋》大義乃所以證成生命活動於歷史中應有之真理。
四
「禮」在歷史中的意義固可有如經學史中的禮學，細數各式禮制、紀錄各樣禮物、描繪各類禮容禮行，並致力於禮文的考證，建構種種知識，浩瀚無垠，凡經學禮學之令人興味盎然者，自是其所涵古典與傳統的知性範畛引人入勝，引領學者願意徜徉其中。唯自文化存在言，禮的歷史本身益應是有人文生命參與的歷史，經由道德觀念與哲學真理關懷歷史，方顯歷史中所出現之人物與事件，非僅是往事遺跡，亦傳承著文化精神與價值意義。是則孔子自述以義理解讀《春秋》經
，即見歷史文獻有待著思想理解與道義詮釋。而倘如記載禮儀是歷史的責任
，傳統歷史本亦離不開傳述禮的文化與禮義文理，則誠如牟宗三先生肯定歷史應是道德精神的表現
，亦如當代法國現象學詮釋學家Paul Ricoeur論述做為歷史學家之職責的歷史客觀性其實來自史家的主觀性，然此主觀性非是任意的，而是有意向的價值判斷（解釋）
。猶有進者，唐君毅先生曾以哲學研究的角度指出，《左傳》具有「對行事之合禮與否之文化性的判斷」和「對人之存心之正邪善惡之道德性之判斷」
，以及《公羊》《穀梁》乃：

為文化性或道德性之判斷，而更以道德上之賢賢賤不肖、善善惡惡之義為本者。此種文化性道德性之判斷，即據儒家所言之禮義之原則，以用之于史事之評論，又無異儒家所言之普遍抽象的道德文化之原理，落實運用于具體特殊之史事，而成之評論。

如是回顧《公羊傳》史文所述禮之義理，於此乃使吾人再思先秦儒學在歷史中的意義，亦不啻《春秋》歷史蘊含禮思想的可能性。因為，禮的精神既可經由歷史文獻傳衍，則《春秋》之《公羊傳》乃為學者所心領神會下，董仲舒禮思想即有取於《春秋》之志、《春秋》之美，肯定歷史人事物中存有仁愛正義之精神的彰顯，相對而言，即是對反仁義者有所批評，故可有董仲舒所以藉禮觀念用作評價之語。觀〈仁義法〉中各國國君，乃至以國為政體以論之，實皆涉及政治人格之實踐樣貌，此所以〈仁義法〉討論歷史人物後，篇文後半即據仁義觀盛發「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為政之道，論述主政者應該表現出道德自我要求，以達到從政者的職責與本分。而此乃呼應自孔子儒學以來之「內自省」（〈里仁〉）的德性實踐所推論至政治自身的連貫性思想，是為展現治道的理論價值。
筆者曾為文論董仲舒公羊學禮思想之論述，乃為闡發道德政治人格之理想，公羊學家發現作經者藉由《春秋》誌事記人以復興王道，此中一方面是察見天下秩序的崩解乃由於政治實踐者行事已無真實心意，或以偽飾文，乃至無恥於將惡念表現出來，是以《春秋》學行譏、貶、絕，為後世立懲戒，以杜弊端；另一方面則是以溯源禮之志使美好祥和人間得以回復，使人際往來之行為動作能以真誠對待
。繼而言之，董氏於《春秋》公羊學中有以悟及禮思想之義理，知曉孔子復興周禮非是單純復古，而是在重返歷史中，有以再現禮所蘊含之人文精神，並以之來體會歷史事件，於事件人物之禮行禮容中察知是非。此即據《春秋》學精神體察行禮者是否表現禮志誠意，亦即在禮文是否適道的理則中，有以見禮的行為者的志意歸趨，此所以在歷史事件中意會禮的精神，以為證明實踐者的人格。故董仲舒藉史文古典所作之闡發，實乃扣緊禮文的內涵而論執禮如儀的行為學問，此在最高統治者尤顯表率之功，「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緇衣〉）
，主政者對臣民有其政治事實上的影響力，孔子強調「為政以德」即是以政治活動為道德實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政治自身亦是實踐對象，亦應善善惡惡。而《春秋》歷史即是多元政治事務的價值表述，且在修作經典與解經之儒者之有所述評中，乃見政治人物之品格重要性，此亦王者正道實現於天下的應有內涵。
職是，當我們發現董仲舒公羊學禮思想可視為一開放體系，則歷史之為哲學對象將在視域之擴展下而有豐富意義之出現。此是據禮思想重塑《春秋》學與儒學體系的理論面貌，省察禮觀念做為義理與價值思考的依據。是以在董仲舒思想之運用中，面對《春秋》學歷史人事物情事所蘊含的深意，董氏推演倫理論述與道德學說，並考察歷史中的道義與真理，掘發儒學禮思想的形成脈絡與應有演繹。尚且董仲舒以禮的觀念作述評除了本諸《春秋》經傳的微言大義外，亦因禮的實踐必與生命存在有關，倘若實踐者能把握住禮的真實內涵來引領政治，當得以提升政治實踐之有文化意義，使政治乃為理想的存在。此亦所以禮思想於歷史演繹中的儒學精神。
伍
〈大學〉載錄著儒家政治哲學箴言與教訓：

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據此反思儒學禮思想之實現於政治，依該思想所內涵之禮義與禮儀的理則秩序，應可使客觀性與道德性有所結合，進而於政治領域藉禮的規範與節制下如理地表現，避免人君品行不良或小人當道對國家與民眾的荼毒。亦即倘若執政者致力於禮節作用的價值性能在客體穩固保存，則禮的實踐性所涵修身與人格的相應，應可期待為政活動有著典範的高度，且以之為禮治面向的積極開展。前述猶可以董仲舒公羊學禮思想所涵客觀天道之路向而見，這是因為董仲舒論定人類的意義源自客觀之天，而且是為著價值實踐而接受天命的賦予，不啻道德存在的肯定
。如此形而上的觀念落實於政治事務中，董仲舒即認為王者亦是「受命於天」，此除了傳達「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外，更重要的是「聖者法天」，建立人君與天的關係是為了「物改而天授」之順天志的改制，唯「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
，此不易之道即孔子的禮樂教化
，故可以天道觀申論作「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董仲舒傳〉）
，有德的主政者必須客觀地以仁德禮義實施政治，讓政治意義有價值性。據此思想線索，乃可察得董仲舒公羊學禮思想有二項理論意義，一是建立生命實踐與政治人格的結合，其義理在於《春秋》經傳甚是關注國君公侯的生命人格是否相應於政治行事，尤其《公羊傳》之以「禮」解經乃意在傳達歷史對政治人物的道德批判或正面評價，是可謂提升政治理論層次，強調施政理念應優先煥發德性意向((「顯德以示民」
，政治應該是人文化成天下，治理非僅是權力的展揚、凸顯名位的優越、現實效益的追逐、工具技術的獨大與意識型態的操作，或停留在生產工作，乃至赤裸地落於下等的爭權奪利；治天下除基本生養民眾外，亦應是致力於道德政治的喚醒，施政過程中充分底展示人倫和理智，讓上下位之間存在著文化活動是也。是以董仲舒公羊學禮思想的另一面即以禮觀念評述歷史事件，以為彰顯政治文化的傳承。其旨意在於董氏公羊學的歷史觀非是作向下沈淪的想法，而是據「撥亂世，反諸正」（〈哀公十四年〉）之正面觀念以看待歷史發展，此中可見《公羊傳》詮釋孔子修作《春秋》之志，其意不在讓吾人歷史僅有末世無道一面，亦即君臣父子倫理破裂、上下相征相賊、內外戰頻仍、任人民受苦受難，凡此皆非是有文化之歷史應有的面貌。天下政道應該是樂興禮隆、人倫和樂、國際共存共榮，乃至天地萬物繁茂，世界終將走上義理正道的光明未來纔是。是以《公羊傳》解經之所以以「禮」作評述，乃是為天下指出秉持禮義政道的意向，且應在歷史中實現禮義之道的文化意義為要務。易言之，政治實踐應該承載文化傳播，而若將此轉化在《春秋》公羊學的脈絡，即是以史傳禮，歷史發展以禮思想作推導，呈現出政治人事物之行為活動應有文化精神的涵融。
承上，董仲舒認為人的存在意義乃是「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為人者天〉），是以生命固有德性表現的來源，深刻地顯現道德性理之為存在主體。如此道德存在進而有生活世界的具體作為，基於「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竹林〉），禮無疑是使生命內外有德性的體現，禮文之實施適可將人的價值性開放於客觀場域，甚且是「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於政治階層尤然。上述人文化成天下即是期望政治脈絡中內涵人文禮義，因為，「以禮義為道則文德」（〈天道施〉），而且儒學政治實踐的目的之一是以禮教民，如「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子路〉），德行教化是當政的本分，倘若化約作「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立元神〉）理論，實踐者的層次乃為政道之源，則教化責任之由己始之即是施政前提，主政者的人身修為與生命實踐實是政治良窳的主要因素，亦是道德人格決定政治名位的意義。此由於以禮自持本是儒者的道德工夫，以之進入政治實踐，則當位者施行政務之須被肯定
，應是來自合理的行為，非是自恃權位以彰顯威嚴，亦非可專擅制式名位即肆無忌憚。易言之，政治人物之所以值得參政，是本身修養獲得人格內外的肯定，並藉由人格能力表現在各項政治事務中，使德性有所才用，讓德性表現於才幹能事，是則仁德義德亦應能於政事有所發揮長材。此亦所以道德實踐者一旦呈現在政治客觀世界與公共領域，即有價值感受與倫理名義的氛圍，乃為抒發文化而使天下充滿情理之境域。

歸結而言，以禮觀念傳述經義乃有道德政治之意向。道德政治即「君」之所以尊非是全面地來自政治地位與權力，而是應如前述理論，為政者之所以受人肯定乃其生命內涵價值實踐的實在性，亦即政治實踐者自身之實踐活動充分地以禮自持，無有違禮與心術不正之情事，此如以德行言即是修身，《大學》云：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修身乃《大學》八條目由內至外的轉折，而且是本末終始模式中向家國天下的出發點。修身不限於齊家而進至治國的工夫程序固然是《大學》因應古代學者處於官學合一的結構中而設定在從政，然其思想乃關注到士人「達則兼善天下」（〈盡心上〉）的道德責任，此乃儒學積極朝向生活世界之文化天下的精神。故為政事務之在儒者非是為了利祿之計或名位事功，而是人之存在活動的開放性離不開社羣團體。此是將政治活動的可能性視為道德實踐的方法，並於此實踐活動建立人倫和諧當為天下政治的基礎。是以倘如德性價值的政治實踐的可能性得以呈現，則《大學》又云：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即證明禮之修身實踐有其客觀普遍性，道德生命之自身活動發展至天下領域的政治乃有連續性與整體性，生命實踐的生活世界非是可將「羣」「己」絕對切割而看待之，否則，不免有價值一致性衝突的問題；而倘如求諸己充分後以施之社稷，則可推論倫理實踐與政治事務的聯繫乃「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離婁上〉）。前述理路之思辨亦有二方面，首先，反求諸己非是個人事務，人格要求非是將修身工夫僅限於一己之身。此由於言行舉止無非顯現於具體生命中，語言活動與形軀行為皆在家、國、天下等客觀領域來呈現，因而當為政者實踐諸種禮文，其修身活動乃在做客觀規範的示現，「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儒學的政治觀念乃重在道德性的開展，主政者的領導作用尤為具說服力，當施政著力在積極引導或消極禁制，則為政者所展現的主導意義尤其關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仝前），政治之要求規範，其在客觀世界固可有多元作法以為型塑規範之施行，然而客觀規範非是能自主運作，而是行為者參與規範的存在，意識到規範存在的意義，即以「禮」置於政治領域之實踐而言，人如何作為道德的存在纔是面對規範之制約或主動呼應規範的主體，亦是人存在於天下事務中的意義，此所以「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荀子‧修身》）。禮非僅是外在規範與宗法制度之樹立，禮的實踐乃確保人倫羣體與人際事務的和諧運行，故禮施行於有組織的人羣運作，從具有權力以發號施令的領導者而言，即是「一正君而國定矣」（〈離婁上〉）。權力核心之所以可以穩定社會國家非是威權之由上至下的強力專政，而是國家領導人含有道德人格並能藉此表現於行政的各方面，使天下臣民能因主政者的道德操守而呼應其價值觀念及其政治實踐，進而產生基層羣眾與社會各階層間的倫理聯繫。是以回顧上述董仲舒公羊學禮思想種種有關為人君者之為人處事，傳文作者於主政者的活動意義即不做泛政治底解讀，而是以禮的意義來考察政治實踐者在公開場合的行為的前因後果，此中乃有以禮觀念表述主政者修身現於世的客觀性，亦見儒學道德人格的理論非是個體主義，而是肯認人格的存在意義乃能真實地顯現在生活世界中，且普遍迴響。再者，實踐禮的修身義就政治領域觀之，乃具有公共性，亦即主政者位居高層的一言一行乃為全天下所見，其在風行草偃之效的政治社會中存在著教化意義，依此反觀歷史，以德性意識諦觀歷史世界，乃見理解歷史非僅是解說故事，或訓詁與考證之事，歷史之所以有意義，與其說是史學知識的建構，毋寧是人世多變相往與人事複雜交關中如何維繫德政之治的寓言，是可謂董仲舒公羊學禮思想的歷史視野啓現政治文化的理境。
結語
總而言之，儒學禮思想一方面須面對古代禮意的多樣內容及其發展
，亦即傳統經學禮學之儀文沿革的考索成就，以及歷代禮學研究的學術累積，做為瞭解禮觀念的門徑。另一方面，若強調儒學內涵，試圖紬繹禮之為文理的哲學精神，則禮的存在除了以道德禮文視之為禮教外，亦應從學術歷史的思想活力，理解禮意與詮釋禮義，即以禮的實踐性來體察人文歷史的脈絡，則歷史世界的客體架構中，乃能存在著充滿生命智慧的文化歷史，禮思想的歷史不啻生命實踐的場域。以此反觀既有的研究現況，董仲舒《春秋繁露》研究固有相當資料可參考，然於依禮觀念的內涵來反思董仲舒思想的歷史定位，以及董仲舒的儒學禮論在古今《春秋》學有所開拓的影響下，仍有相當研究空間可為學者探尋。自孔子的學術活動倡發「禮」意義的省察與言論，「禮」觀念做為探討儒學的線索，當是有如心性與天道之為儒家思想主要理論結構，而為可行研究途徑。再者，經戰國孟子荀子大儒的闡釋，儒學的脈絡與禮思想的相互關係，亦是具有思想視域開展的意義，此由於自孔子以思辨方法與生命實踐的體現來復興周文，儒學基本觀念即並非意在複製周禮或古禮，而是重新詮釋禮的精神與實踐基礎。故探索禮思想的角度即非僅止於文獻中述及禮文之表象，而是省察問題產生之處，如孔子對「八佾舞於庭，斯可忍孰不可忍」（〈八佾〉）的批判，乃由於政治秩序遭受強烈破壞，此在宗法社會中為明顯的危機，故可在《春秋》學之各類記載中屢見以「禮」為名的評論，並順此反映出天下失序的危機在於缺乏守禮者的引領與德惠風化，亦即無禮與非禮的評語不僅直指天下無道的現況，益是指出政治活動中喪失客觀的道德規範。是以在禮思想的省察下，即須於政治關係的事務中，指出以顯發仁德義理為該事務的主要內涵，並應具體地以禮行之
，讓政治活動表現出當有的道德行為。
融攝董仲舒公羊學禮思想來呈現儒學義理，涉及儒學禮思想在歷史流傳中的客觀呈現，經由省察歷史人事物活動過程的禮文視野，發掘實踐者的是非善惡、吉凶休咎、文化與否，亦即探賾歷史存在是否啟導價值省察和生命真諦，此所以經傳史文「禮也」「非禮也」的批判思維，具有暢發意義世界的作用。是以吾人於《春秋》公羊學考察到董仲舒所述禮的思想內涵，除了可豐富傳統禮學研究在義理方面的內容之外，且於延伸儒學與禮觀念的理論關係的探討面向上，能就思想脈絡有所掌握儒學發展，益對儒學與傳統禮學的思辨，貢獻新的研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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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君直〈董仲舒陰陽五行氣化論的人性觀與禮思想〉，《當代儒學研究》第38期，2025年06月。

� 有關常州學派經學的綜合研究，請參見林慶彰總主編，蔡長林、丁亞傑主編《晚清常州地區的經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以及蔡長林《從文士到經生：考據學風潮下的常州學派》（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年）。


� 觀清代中後期學者侯康《穀梁禮證》，可知《穀梁傳》詳於禮制。惜該書作者未能完成考證工作，僅留下二卷遺著。參《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13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收入彭林主編《中國經學》第四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9年）。


� 載於《九經古義‧卷十五》（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 


� 〈述而〉二載孔子自稱「好古」，孟子「言必稱堯舜」（〈滕文公上〉），《孟子》書中多稱道「古之人」如何如何，可為例證。下文引《學》《庸》《論》《孟》文獻皆本自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臺北：鵝湖出版社，2000年）。


� 〈春秋三傳禮觀念之儒學對比析論〉，《經學研究集刊》第31期，2021年11月。〈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的天道觀與禮思想〉，《鵝湖學誌》第69期，2022年12月。〈董仲舒陰陽五行氣化論的人性觀與禮思想〉，《當代儒學研究》第38期，2025年06月。


� 孔子是否著作《春秋》，或是以《魯春秋》授徒，乃至斷然切割孔子與《春秋》的聯繫，自清末民初以來，多為學者辯論。張以仁〈孔子與春秋的關係〉檢討正反二面的說法，並考證相關文獻資料，確認今傳《春秋》實係孔子「修作」。本文以張先生的研究成果為定論，該文收入張以仁《春秋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


� 〈八佾〉載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顏淵〉記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 收入李曰剛等著《三禮研究論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年）。


� 收入氏著《禮學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7年）。


� 據班固敘《漢書‧藝文志》「春秋經」類引〈八佾〉「夏禮吾能言之」章，可見孔子述《春秋》是為傳禮。誠如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據《穀梁傳》言《春秋》「乃據禮以正其義」，禮思想固是獲得經義的線索。《春秋穀梁經傳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p.16。


� 文獻本諸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下同此。


� 公羊學的天道觀請詳參拙著〈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的天道觀與禮思想〉。


� 〈《左傳‧隱公》所述「禮」之倫理思想〉（《鵝湖學誌》第58期，2017年6月），〈《左傳‧桓公、莊公、閔公》所述「禮」之荀學闡釋與荀子思想的歷史意識((兼論歷史意義與生命哲學〉（《揭諦》第33期，2017年7月），〈《公羊傳》與《左傳》禮觀念之荀學義涵〉（《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68期，2019年12月（冬季號）），〈春秋三傳禮觀念之儒學對比析論〉，〈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的天道觀與禮思想〉。


� 如〈楚莊王〉「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與「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立元神〉「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三代改制質文〉「制質禮以奉天」與「制文禮以奉天」；〈奉本〉「禮者，繼天地，體陰陽」；〈陰陽終始〉「天之道有倫、有經、有權」；〈人副天數〉「行有倫理，副天地也」；〈四祭〉「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祭義〉「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循天之道〉「君子治身不敢違天」；〈如天之為〉言修仁義刑德是「順天地體陰陽」；〈天道施〉「察天人之分，觀道命之異，可以知禮之說矣」等，皆可見董仲舒禮觀念與天道觀的思想聯繫。


� 范寧集解、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本自阮元重刻《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發行，1989年）。下同此。


� 此乃指出《春秋》學義法是「《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竹林〉），闡釋《春秋》非是墨守成規，而是經由事件情境的意義脈絡來理解實踐的原則，據此纔能展現思想的開放性。


� 此亦董仲舒呼應《公羊傳》「經權」之說，詳見經〈桓公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之解。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本自阮元重刻《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發行，1989年）。下同此。


� 經禮變禮之分乃得以行權，據〈玉英〉言「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即見禮之實踐可有內外基礎，因而可論孟荀思想對董仲舒的影響。詳參張端穗〈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經權觀念之內涵及其意義〉（《東海學報》第38卷第1期，1997年7月）。是以探討《春秋繁露》的禮觀念除可做先秦儒家哲學的分判外，且能就董仲舒哲學體系的儒學結構做劃分。


� 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本自阮元重刻《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發行，1989年）。下同此。


� 此文獻前言即是「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


� 此可參張端穗〈《公羊傳》與《穀梁傳》親親觀比較研究〉以文獻對比的方式，並對照《左傳》所述歷史，及何休注《公羊》與范寧注《穀梁》的觀點，分析《公羊》與《穀梁》在尊尊與親親之道的立場。該文副標題「以君王對待世子、母弟之道為探索焦點」，發表於《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50期，2009年7月。


� 申論請參〈春秋三傳禮觀念之儒學對比析論〉。


� 據《左傳》，太子申生乃自縊，然實為晉獻公驪姬之亂所迫，故《春秋》筆法歸罪晉君殺之，《穀梁傳》論云：「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直言不諱，即是義證。


� 周代宗法「文」「質」相互關係蘊含尊尊與親親的運作，尤其在禮制面是「周人以尊尊之義經親親之義而立嫡庶之制，又以親親之義經尊尊之義而立廟制」。詳參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卷第十》（臺北：河洛圖書公司，1975年）。


� 此句前盧文弨補「公追戎於濟西」，上下文義較明顯。詳參《春秋繁露義證》蘇輿案語，頁246。


� 晉靈公自取滅亡故事亦詳見《左傳‧宣公二年》。又，私愛自亡之事例，〈仁義法〉另舉「梁亡」為證。


� 〈仁義法〉：「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


� 參考加達默爾（Gadamer）著，洪漢鼎翻譯《真理與方法‧第二部‧第二章‧第一節 理解的歷史性上升為詮釋學原則》，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


� 誠如錢穆先生以文獻考證言：「古人學問，可以一字盡之，曰惟『禮』而已。其守禮知禮者則『史』也」。《國學概論‧第一章 孔子與六經》，《錢賓四先生全集1》（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4年），p.25。


� 「發生歷程」與「本質歷程」的區別是勞思光先生在哲學史的研究中，為說明「道統」觀念與孔孟學說關係時而論及。詳見《新編中國哲學史（一）》（臺北：三民書局，2004年），p.161-162。


� 董仲舒論述君子之求仁義是「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引《詩經》見於〈緜蠻〉〈伐檀〉；引《論語》見於〈子路〉〈雍也〉〈衛靈公〉〈顏淵〉。引《論語》或改寫或有異文。又，〈仁義法〉中有經「仁者愛人」而言「愛在人謂之仁」與「仁主人」，並結語在「仁者人也」，是見董仲舒亦參考《孟子》與《中庸》。


� 孟子轉述道：「（《春秋》）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離婁下〉）。《春秋》從史文轉化為義理，即是孔子將客觀史實昇華為歷史的詮釋和對人物的褒貶，呈現人文關懷與人道省察。


� 柳詒徵先生曾歸納五史之職而言：「禮由史掌，而史出於禮」。《國史要義》（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59年），頁5。


� 此是牟先生綜合「歷史判斷」與「道德判斷」的斷言。請詳見《政道與治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頁223。又牟宗三先生曾反省「歷史精神」的內涵乃文化意識與道德的心（詳參《歷史哲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頁1-2）。則此亦指出歷史的發展應重在彰著道德實在與精神實體。


� 姜志輝譯《歷史與真理‧第一部分 歷史認識中的真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頁4-6, 頁8-11。Ricoeur認為哲學活動參與歷史學家的主觀性之歷史客觀性，乃是「揭示了做為意識和作為主觀性的人；這種活動對歷史學家具有提醒的價值，……它提醒歷史學家注意，他所要解釋的是人，是他在人類文明中發現或界定的人和價值」。而且，哲學反省的任務向我們保證，「歷史的客體就是作為主體的人本身」。《歷史與真理》，頁24、頁25。


�《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二）‧第五章 春秋學中之對善惡是非之褒貶之道》，《唐君毅全集（卷十五）》（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頁269。


� 同上註。


� 請詳參〈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的天道觀與禮思想〉第二節之（一）小節。


�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阮元重刻《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頁928。


� 「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為仁義，唯人獨能為仁義」（〈人副天數〉）


� 引文皆出自〈楚莊王〉。且依此文脈，〈楚莊王〉乃曰：「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


� 此可參〈董仲舒傳〉所載第一策問政權統治長存之道，董仲舒對應「禮樂教化之功」之治道，且多引述孔子言論思想，可見一斑。猶可留意此一策問應對中，董仲舒亦盛論《春秋》學思想，以之綰合儒學文化政治。


� 文獻本自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注》，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類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三）》（臺北：鼎文書局，1986年）。


� 〈身之養重於義〉篇文經分析「義利之辨」而於政治面言：「聖人事明義，以照燿其所闇，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為詩，說而化之以為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


� 如此理論當然無涉政策內容，否則即有好官可做壞事的質疑。實則仁者好善，仁心推導仁政，有德的執政者肯定能維護或創造有價值內涵的政策。


� 高明〈原禮〉（《禮學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7年），田倩君〈釋禮〉（《中國文字》第17冊，1965年9月），和楊向奎〈禮的起源〉（《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詳述與敘列「禮」的文獻辭例、文字考證及文化歷史，顯示「禮」由祭祀儀式到政治社會制度乃淵遠流長。


� 仁義是實踐性觀念，因而必有具體行為，除了上引「克己復禮為仁」外，孔子強調「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成之」（〈衛靈公〉），即見仁義與禮的理論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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